
厦门市海沧医院保障保卫部（安保）

临时服务购买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概况

主要完成医院安全保卫、文明城市创建和疫情相关指令性任务等工作。

二、岗位名称：维序员

三、工作时间：8:00-17:30
四、岗位数量：3个

1.东门入口岗

2.1号楼门口岗

3.3号楼停车场岗

五、服务期限：一年。

四、岗位要求：

1.年龄：18-50周岁

2.性别：不限

3.专业：保安证

4.学历：中专及以上（高中）学历

5.培训：安保、消防、疫情防控等相关培训

五、服务内容及范围

1.安全保卫工作：按规定进行安保执勤工作，突发情况上报和临场处置等工作。

2.文明城市创建秩序：劝导吸烟、戴口罩、车辆违停等文明城市相关要求。

3.其他：疫情防控相关的其他工作

4.工作要求：

（1）遵守保安职责和医院相关规定，学习文明城市创建相关文件、政策。

（2）加强防疫知识培训，疫情防控、个人防护和消毒等知识培训；特别是个人防护相关知识培训。

（3）加强消防、治安、反恐培训，提高消防、治安、反恐能力。

（4）三个岗位原则上不变，如突发事件、接到临时性任务等情况，岗位及工作职责另行调整，要求服从安排。

六、具体服务要求

1.服务提供公司须服从医院管理，接受院方考核和监督，及时完成医院临时指派或突发事件工作任务，做到优质服务。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在合同期限内将本项目的管理权转包或发包。
2.服务提供公司须配合医院接受上级领导部门的监督、检査，建立规范化管理制度，公司应提供派出人员的资历及资格扫描件。
3.服务提供公司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遵守医院各种规章制度，严格执行服务承诺，接受群众监督。严格执行“三满意”（患者满意、职工满意、社会满意）标准。如果出现无法处理或者需相关科室协调解决的情况，应马上上报采购人。

4.岗位根据任务要求，服从采购人相关管理制度，服从双方共同领导，参加本单位组织的相关培训。

5.采购人提供必要的生活设施、服装、执勤工具，统一穿着本单位的保安制服。

6.服务提供公司提供保安员每天每人一次午餐补助和其他相应防暑降温等补助，并为保安员购买人身意外保险和国家规定的相关保险。

7.管理要求：违反我单位相关管理规定，服务提供公司必须及时处理，对不称职队员可随时调换，并对服务提供公司进行相应处罚。

8.处罚：不服从医院管理的，每人每次扣除服务提供公司50元服务费，出现严重违纪问题，或造成其他责任事故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购买人有权解除服务合同。



